
 

立 法 院 第 五 屆 第 六 會 期 通 過 之 議 案 

一 、 法 律 案    四 十 三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四 年 一 月 二 十 一 日

議       事        處 製 表

 

法      律      案      名      稱 通 過 日 期 及 會 次 備          註 

一 、 修 正 軍 人 保 險 條 例 第 十 條 條 文 93.12.24. 第 十 二 次 會 議  

二 、 修 正 畜 牧 法 第 三 十 條 及 第 三 十 八 條 條 文 93.12.24. 第 十 二 次 會 議  

三 、 修 正 海 關 緝 私 條 例 第 三 十 七 條 及 第 三 十 九 條 之 一 條 文 93.12.24. 第 十 二 次 會 議  

四 、 修 正 科 學 技 術 基 本 法 部 分 條 文 93.12.24. 第 十 二 次 會 議  

五 、 修 正 公 教 人 員 保 險 法 部 分 條 文 93.12.24. 第 十 二 次 會 議  

六 、 修 正 社 會 救 助 法 部 分 條 文 93.12.24. 第 十 二 次 會 議  

七 、 修 正 罕 見 疾 病 防 治 及 藥 物 法 部 分 條 文 93.12.24. 第 十 二 次 會 議  

八 、 修 正 電 業 法 部 分 條 文 93.12.24. 第 十 二 次 會 議  

九 、 制 定 血 液 製 劑 條 例 93.12.24. 第 十 二 次 會 議  

十 、 修 正 管 制 藥 品 管 理 條 例 部 分 條 文 93.12.24. 第 十 二 次 會 議  

十 一 、 修 正 立 法 院 組 織 法 部 分 條 文 93.12.24. 第 十 二 次 會 議  

十 二 、 修 正 國 民 住 宅 條 例 部 分 條 文 94.1.4.  第 十 三 次 會 議  

十 三 、 修 正 槍 砲 彈 藥 刀 械 管 制 條 例 部 分 條 文 94.1.4.  第 十 三 次 會 議  

十 四 、 修 正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部 分 條 文 94.1.7.  第 十 四 次 會 議  

十 五 、 修 正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施 行 法 部 分 條 文 94.1.7.  第 十 四 次 會 議  

十 六 、 修 正 使 用 牌 照 稅 法 第 六 條 條 文 94.1.7.  第 十 四 次 會 議  

十 七 、 修 正 促 進 產 業 升 級 條 例 第 五 十 三 條 、 增 訂 第 十 九 條 之

二 及 第 十 九 條 之 三 條 文 
94.1.7.  第 十 四 次 會 議  

十 八 、 修 正 電 信 法 第 二 條 及 第 七 條 條 文 94.1.7.  第 十 四 次 會 議  

十 九 、 制 定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法 94.1.11. 第 十 四 次 會 議  

二 十 、 消 防 法 增 訂 第 十 五 條 之 一 及 第 四 十 二 條 之 一 條 文 94.1.11. 第 十 四 次 會 議  



 
 

法      律      案      名      稱 通 過 日 期 及 會 次 備          註 

二 十 一 、 修 正 商 港 法 第 十 八 條 條 文 94.1.14. 第 十 五 次 會 議  

二 十 二 、 緊 急 醫 療 救 護 法 增 訂 第 二 十 二 條 之 一 條 文 及 修 正 第

六 條 條 文 
94.1.14. 第 十 五 次 會 議  

二 十 三 、 修 正 後 天 免 疫 缺 乏 症 候 群 防 治 條 例 部 分 條 文 94.1.14. 第 十 五 次 會 議  

二 十 四 、 修 正 強 制 汽 車 責 任 保 險 法 94.1.14. 第 十 五 次 會 議  

二 十 五 、 制 定 國 家 情 報 工 作 法 94.1.14. 第 十 五 次 會 議  

二 十 六 、 制 定 行 政 罰 法 94.1.14. 第 十 五 次 會 議  

二 十 七 、 制 定 性 騷 擾 防 治 法 94.1.14. 第 十 五 次 會 議  

二 十 八 、 制 定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選 舉 法 94.1.14. 第 十 五 次 會 議  

二 十 九 、 修 正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法 94.1.18. 第 十 五 次 會 議  

三 十 、 修 正 非 訟 事 件 法 94.1.18. 第 十 五 次 會 議  

三 十 一 、 擴 大 公 共 建 設 投 資 特 別 條 例 增 訂 第 九 條 之 一 條 文 94.1.20. 第 十 六 次 會 議  

三 十 二 、 修 正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第 三 十 五 條 條 文 94.1.20. 第 十 六 次 會 議  

三 十 三 、 修 正 土 地 稅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條 文 94.1.21. 第 十 六 次 會 議  

三 十 四 、 修 正 平 均 地 權 條 例 第 四 十 條 條 文 94.1.21. 第 十 六 次 會 議  

三 十 五 、 修 正 藥 事 法 第 四 十 條 之 一 及 增 訂 第 四 十 條 之 二 條 文 94.1.21. 第 十 六 次 會 議  

三 十 六 、 修 正 醫 療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及 第 七 十 六 條 條 文 94.1.21. 第 十 六 次 會 議  

三 十 七 、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增 訂 第 二 十 二 條 之 一 條 文 94.1.21. 第 十 六 次 會 議  

三 十 八 、 修 正 立 法 院 組 織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及 第 三 十 五 條 條 文 94.1.21. 第 十 六 次 會 議  

三 十 九 、 修 正 海 關 進 口 稅 則 部 分 稅 則 94.1.21. 第 十 六 次 會 議  

四 十 、 修 正 兒 童 及 少 年 性 交 易 防 制 條 例 部 分 條 文 94.1.21. 第 十 六 次 會 議  

四 十 一 、 修 正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94.1.21. 第 十 六 次 會 議  

四 十 二 、 修 正 道 路 交 通 管 理 處 罰 條 例 第 五 十 六 條 條 文 94.1.21. 第 十 六 次 會 議  

四 十 三 、 制 定 原 住 民 族 基 本 法 94.1.21. 第 十 六 次 會 議  

 

二 、 預 算 案    二 件 

預       算       案       名       稱 通 過 日 期 及 會 次 備          註 

一 、 財 團 法 人 國 家 衛 生 研 究 院 九 十 四 年 度 工 作 計 畫 及 預 算 案 94.1.18. 第 十 五 次 會 議  

二 、 九 十 四 年 度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案 ︵ 含 附 屬 單 位 預 算 及 綜 計

表 ︱ 營 業 及 非 營 業 部 分 ︶ 
94.1.21. 第 十 六 次 會 議  

 



三 、 決 算 案    二 件 
決       算       案       名       稱 通 過 日 期 及 會 次 備          註 

一 、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年 度 中 央 政 府 總 決 算 暨 附 屬 單 位 決 算 及

綜 計 表 ︵ 營 業 部 分 與 非 營 業 部 分 ︶ 審 核 報 告 案 
93.9.24. 第 三 次 會 議 依 決 算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第

一 項 規 定 ， 視 同 審 議 通

過 。 

二 、 財 團 法 人 國 家 衛 生 研 究 院 九 十 二 年 度 工 作 執 行 成 果 及 收

支 決 算 案 
94.1.18. 第 十 五 次 會 議  

 

四 、 廢 止 案    二 件 

    議          案          名          稱 通 過 日 期 及 會 次  備          註 

一 、 防 空 法 94.1.7.  第 十 四 次 會 議  

二 、 獎 勵 醫 藥 技 術 條 例 94.1.14. 第 十 五 次 會 議  

 

五 、 條 約 案    一 件 

    條          約          名          稱 通 過 日 期 及 會 次  備          註 

一 、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菸 草 控 制 框 架 公 約 94.1.14. 第 十 五 次 會 議  

 

六 、 覆 議 案    一 件 

議          案          名          稱 通 過 日 期 及 會 次 備          註 

一 、 三 一 九 槍 擊 事 件 真 相 調 查 特 別 委 員 會 條 例 93.9.14. 第 一 次 會 議 維 持 本 院 原 決 議 

 

七 、 其 他 議 案    六 件 

議          案          名          稱 通 過 日 期 及 會 次 備          註 

一 、 臺 灣 省 政 府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調 整 暫 行 條 例 93.12.24. 第 十 二 次 會 議 同 意 延 長 至 中 華 民 國 九

十 四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

止 

二 、 行 政 院 新 聞 局 主 管 有 線 廣 播 電 視 事 業 發 展 基 金 附 屬 單 位

預 算 所 列 ﹁ 撥 付 地 方 政 府 從 事 地 方 文 化 及 公 共 建 設 ﹂ 等

三 項 計 畫 預 算 

93.12.28. 第 十 二 次 會 議 決 議 ： 全 部 准 予 動 支 

三 、 交 通 部 函 送 ﹁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年 度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審 查

總 報 告 有 關 繼 續 核 發 公 路 總 局 所 屬 約 聘 僱 人 員 年 度 成 績

考 核 獎 金 啟 啟 ﹂ 說 明 研 議 情 形 ， 請 查 照 處 理 案 。 

94.1.4.  第 十 三 次 會 議 決 議 ： 請 交 通 部 會 同 行 政

院 人 事 行 政 局 再 行 研 處 。

四 、 九 二 一 震 災 重 建 暫 行 條 例 94.1.14. 第 十 五 次 會 議 同 意 施 行 期 限 延 長 至 民

國 九 十 五 年 二 月 四 日 止

五 、 本 院 ﹁ 通 訊 監 察 執 行 情 形 調 閱 委 員 會 ﹂ 函 送 調 閱 報 告 及

處 理 意 見 案 
94.1.18. 第 十 五 次 會 議 決 議 ： 本 調 閱 報 告 書 函 送

司 法 院 、 國 家 安 全 局 、 法

務 部 、 國 防 部 、 法 務 部 調

查 局 及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參

考 。 

六 、 ﹁ 財 團 法 人 臺 灣 民 主 基 金 會 ﹂ 及 ﹁ 財 團 法 人 太 平 洋 經 濟 合

作 理 事 會 中 華 民 國 委 員 會 ﹂ 最 近 年 度 營 運 及 資 金 運 用 計

畫 表 案 

94.1.21. 第 十 六 次 會 議 決 議 ： 照 案 通 過 、 准 予 備

查 。 

 


